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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第一条 规划背景  

规划范围内为现状建成区，以工业厂房及民居建筑为主。现大部分厂房、办

公楼、仓库、宿舍建筑时间久，老旧漏水，部分已成危房，亟需升级改造，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由于规划范围尚未有控规覆盖，需通过新编控规，为规划实施管

理提供依据，指导规划范围的设计、开发和建设。 

第二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和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 2019 年第 29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 2019 年第 32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43 号）； 

（6）《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7）《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05）； 

（8）《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 

（9）《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10）《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11）《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2012 年）； 

（1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规〔2005〕146 号）； 

（13）《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指引（试行）》； 

（14）《惠州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办法》（2016）； 

（15）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规及政策。 

（二）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 

（1）《惠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充实完善》； 

（2）《惠州市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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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惠州市生态控制线规划》； 

（4）《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16-2035）》； 

（5）《惠州市装配式建筑专项规划（2018-2025）》； 

（6）《惠州市绿色建筑量质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 

（7）《惠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8）《博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在编）； 

（9）《博罗县县城总体规划（2011-2025 年）》； 

（10）《博罗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调整完善方案》； 

（11）《博罗县县域乡村建设化规划（2016-2035 年）》； 

（12）《博罗县发展建设规划（2012-2030 年）》； 

（13）《博罗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4）《博罗县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0）》； 

（15）《博罗县沿东江经济带发展规划（2020-2030 年）》； 

（16）《博罗县燃气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17）《博罗县城镇污水设施五年建设规划（2021-2025）》； 

（18）国家、省、市的相关规划等。 

（三）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 

（1）《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2）《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0 年）（以下简称“技术规定”）； 

（3）《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4）《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 

（5）《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6）《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7）《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8）《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9）《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10）《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CJJ50-2012）； 

（11）《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T50293-2014）； 

（12）《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50853-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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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2020 修订版）； 

（1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15）国家、省、市的其他有关规范、标准与政策等。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集约节约，绿色发展 

坚持规划引领，协调统筹用地布局，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 

（2）区域协调，统筹发展 

在区域规划和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的统领下，从全方位、系统化、协同化的

视角出发，充分考虑规划范围与及周边社会、经济、环境、交通等的关系，明确

自身定位，落实上位规划的控制要求。 

（3）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充分调研和尊重现状，明确发展方向与用地规模，根据地形地貌合理安排用

地布局，与周边交通、市政等设施做好衔接。 

第四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位于惠州市博罗县泰美镇中部，东侧至宝山路，南侧至工农路，西

侧至金龙大道，北侧至河堤路，规划总面积约 11.69 公顷。 

第五条 使用原则  

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及一切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本

规划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惠州市的有关政策、法律、规范的规定。  

第六条 生效日期  

本规划自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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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位与目标 

第七条 发展目标  

（1）经济发展目标：优化泰美镇经济发展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当地

就业规模，提高泰美镇居民收入水平。 

（2）社会发展目标：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减少适龄劳动力流失，提高人

口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提升生活品质。 

（3）城市建设目标：优化泰美镇用地结构，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推动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就业环境质量。 

（4）环境保护目标：加强生产流通工序管理，减少污染排放、资源浪费以

及对地块和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第八条 布局与规模 

（1）用地布局  

规划范围面积约 11.69 公顷。 

居住用地（07）、工矿用地（10）面积合计约 9.71 公顷，其中 9.03 公顷位于

城镇开发边界内，占比 93.00％。 

土地利用规划用地平衡表详见附表一。 

（2）人口规模  

预测规划范围内居住人口为 3209 人，就业人口为 435 人。 

第三章 规划控制 

第九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1）地块编码方式  

规划范围内地块编码采用三级编码。前两级编码代表规划单元的空间区位，

第三级编码代表细分地块在某一规划单元中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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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级用大写英文字母 TM，代表泰美镇；第二级用大写英文字母 A，代表

管理单元编号；第三级用 2 位阿拉伯数字，代表细分地块序号。 

（2）地块编码划分 

规划范围内共有 2 个规划地块，编码从 TM-A-01 到 TM-A-02。 

第十条 单元及地块控制  

（1）用地性质  

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的用地性质包括居住用地（07）、工矿用地（10）、交通

运输用地（12）等类型。 

规划地块控制指标表详见附表二。 

（2）土地兼容性 

本规划所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性质是表示未来土地的控制和引导，其土地兼

容性详见附表三。 

（3）开发强度  

1）一类工业用地指标为容积率 1.6~2.5，建筑系数控制为≥30%，绿地率控制

为 15%~20%； 

2）居住用地指标为容积率≤2.5，建筑高度≤54m，建筑密度≤22%，绿地率≥35%；

当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时，建筑密度≤30%，其中住宅建筑密度≤22%，其他控

制指标不变。 

（3）建筑退让  

1)建筑退让用地红线 

低层、多层建筑后退用地界线距离不应小于 10 米；中高层、高层建筑后退

用地界线距离不应小于 15 米，公共停车楼在用地条件紧张的情况下，建筑后退

用地界线距离可适当减少，但不应小于 10 米；在有城市设计要求的重要步行商

业街区底层设置连续骑楼空间的商业建筑，在满足交通、消防、市政管线布设要

求前提下可零退线；在用地条件紧张的情况下，建筑后退用地界线距离可适当减

少，但不应小于 6 米。  

2）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 

规划范围内道路宽度控制，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详见附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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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泊位 

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指标和主要项目配建自行车停车的车位

指标详见附表五。 

第四章 道路交通 

第十一条 道路体系 

（1）道路等级  

规划范围内形成“两横两纵”的路网结构。“两横”指河堤路和工农路，“两纵”

为金龙大道和宝山路。 

道路等级分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 

（2）交叉口  

交叉口起止线一定范围内应控制开设小区机动车出入通道，各级道路交叉口

禁止开口线长度详见附表六。 

第五章 竖向规划 

第十二条 竖向设计  

整体走向：北高南低。 

地块设计标高范围：24.20～27.60m。 

道路设计标高范围：24.00～27.40m。 

道路纵坡坡度：0.30%～1.1%。 

第六章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第十三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范围内公共服务设施主要包括物业服务用房 1 处；商业设施 1 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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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点 2 处；配电网配电站 1 处；通信基站 2 处；污水处理设施 1 处；儿童、老

年人活动场地 1 处。 

规划配套设施数量和规模详见附表七。 

第七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十四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预测 

规划范围最高日用水量预测为 847m3/d，平均日用水量为 628m3/d。  

（2）供水水源 

给水水源近期接泰美镇下坝水库水厂，远期将新建新建一自来水厂于镇区东

北面，取水水源为东江。 

（3）管网规划 

根据管网中管线的作用和管径大小，将管网分为干管、支管、接户管三种类

型，干管管径 DN300mm、DN600mm，支管管径 DN200mm，接户管管径视用户

用水量大小而定，但不宜小于 DN20mm。 

第十五条 雨水工程规划  

考虑管道综合布置因素，雨水管道一般设在道路东、南侧。规划逐步替代现

状雨水管，规划雨水管管径为 DN500-DN1000mm。 

第十六条 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计算 

规划范围预计平均日污水量为 495m3/d。 

（2）污水设施 

规划由泰美镇镇区南侧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水处理，位于镇区南侧，金龙大道

与长深高速之间，紧邻工业集中区，总占地面积约 2.62 公顷，现状处理规模为

1.0 万 m3/d，远期处理规模为 2.0 万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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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内规划一处污水处理设施，用于工业用地工业污水初步处理；污水

处理设施应根据环评要求与建筑保持必要的防护距离。 

（3）污水管网规划 

生活污水管沿道路敷设，利用重力流。 

规划污水管管径 DN400～DN600mm。本规划范围污水集中接金龙大道（道

路两侧管径 DN600mm）排向泰美镇区南部污水处理厂。 

第十七条 电力工程规划  

（1）负荷预测 

规划范围预测负荷总量为 1236～4896kW。 

（2）电源规划 

规划范围由泰美镇镇区 110kV 变电站供电，现主变容量 50+40MVA，远期

规划主变容量 50+40+63MVA，占地面积 38417 ㎡，在现状的基础上扩建。 

规划一处配电网配电站，服务工业及居住建筑设施，并根据服务需求设置配

电房。 

（3）电力电缆沟规划 

规划采用环网供电，电力电缆沿电力电缆沟敷设，规划新建市政道路时，在

道路施工同期建设电力电缆沟，避免出现重复开挖造成资源浪费。电缆沟宜采用

隐蔽式，原则上一般建设在道路西、北侧人行道下。主要断面采用 1.8×1.4 米、

2.39×1.85 米等断面形式。 

第十八条 通信工程规划  

（1）固定电话用户主线预测 

规划范围内固定电话用户主线数量为 599 门。 

（2）移动用户容量预测 

预测本规划范围移动电话用户为 4555～5284 卡号。 

（3）有线电视网络规划 

预测规划范围内住宅有线电视用户量约 1284 线。 

（4）通信管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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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管道采用 PVC 管群，埋深需符合要求，管径采用 φ98。道路交叉口应

预留足够数量过路管，并根据要求预留足够数量的横过管。 

第十九条 燃气工程规划  

（1）用气量预测 

居民用气量：20.42 万 m³/年。 

总用气量：26.01 万 m³/年。 

高峰小时用气量：123.25m³/小时 

（2）气源规划 

规划范围近期以泰美云海镁业 CNG 减压站作为规划片区的近期气源，中期

以泰美港泰 LNG 气化站作为气源，远期可用杨侨门站作为管输气主要气源。 

（3）管网布置  

天然气输配管网压力级制为中压 A 一级，直埋敷设在道路东侧以及南侧的

人行道内，设计压力为 0.4Mpa。管网主要管径为 De110～De200，构成环状管网，

以提高规划范围供气的安全可靠性。管材可采用燃气专用 PE 管或无缝钢管等。 

第二十条 环卫设施规划  

规划 1 座独立式公共厕所，结合绿地或主体建筑设置，公共厕所的服务半径

按 300～500m 设置。 

垃圾收集点：规沿商业街道 50～100m、交通干道 100～200m、一般道路 200～

400m 的间距设置。 

第二十一条 管线综合规划 

本规划管线综合的内容有： 

1）综合了给水、燃气、电力、通信、污水、雨水等管线。  

2）通信管线为综合通信管群，包括了电信业务、数据业务、移动通信、交

通监控、有线电视等各种信息传输所需管孔。  

3）在有条件的路段设置缆线沟，将电力电缆和通信管线纳入缆线沟。 

各工程管线地下敷设的综合规划详见“工程管线综合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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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综合防灾规划 

第二十二条 消防规划  

（1）消防通道 

1）每个街区内应设置消防通道，消防通道道路中心线间距不宜超过 160 米，

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不应小于 4 米。 

2）高层建筑周围宜设置环形消防通道或沿该建筑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消防车道距高层建筑外墙距离宜大于 5 米。 

（2）消防栓 

1）消防栓宜在道路的一侧设置，但当市政道路宽度超过 60 米时，应在道路

的两侧设置市政消火栓, 并宜靠近十字路口。  

2）消防栓的保护半径不应超过 150 米，间距不应大于 120 米。  

3）消防栓距路边不应超过 2 米，不应小于 0.5 米，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 5

米。 

（3）消防取水点 

在规划范围内适中位置且临河地段设置消防车取水点。 

第二十三条 防洪规划  

本次规划范围内防洪标准控制为二十年一遇，排涝标准为十年一遇不成灾。 

第二十四条 人防规划  

（1）新建十层以上(包括十层)或者基础埋深大于三米(包括三层)以上的民用

建筑，按照首层面积修建防空地下室。修建九层以下，基础埋深小于三米的民用

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 平方米的民用建筑，应按照总建筑面积的 4%修建防

空地下室。 

（2）其余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一次性规划地面总面积的 4%修建防空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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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防震规划  

（1）抗震标准 

规划范围按烈度 6 度设防，规划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一般建设项目工

程按照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05g（相当于地震基本烈度Ⅵ度）进行抗震设防设计

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按标准设置有关设施。 

（2）避震疏散通道 

规划范围内各级道路设置为主要避震疏散通道。 

（3）应急避护场所 

1）紧急应急避护场所 

本规划人口 3209 人，则所需紧急应急避护场所面积为 3209 平方米。 

2）室内应急避护场所 

室内应急避护场所容纳人口按照规划人口的 3%-5%，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2000 米，避护人员人均建筑面积宜为 3-5 平方米，建筑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 

第九章 城市四线控制 

第二十六条 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是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

和控制的地域界线，城市蓝线的划定和管理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 

2005 年第 145 号令）执行。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蓝线。  

第二十七条 城市绿线  

城市绿线是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管理，按照《城 

市绿线管理办法》（建设部 2002 年第 112 号令）执行。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

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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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城市黄线  

城市黄线是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必须控制的城市基础

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城市黄线的划定和管理按照《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

部第 144 号令）执行。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黄线。  

第二十九条 城市紫线  

城市紫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公布保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紫线。  

第十章 城市设计指引 

第三十条 设计理念  

适度紧凑，绿色低碳。 

建筑与城市设计布局紧凑，土地利用节约集约，因地制宜，避免大开大建造

成资源和能源浪费。 

人地和谐，协调发展。 

建筑与城市设计形态与当地人文和自然景观相协调，在避免标新立异破坏街

道景观界面的同时，助力当地形成现代化城市风貌。  

第三十一条 总体布局 

整个设计方案与规划控制指标相互协调、互相论证。 

在规划范围南侧新增居住用地并布置底层商业，沿广场路打造连续的街道景

观界面；工业用地则布置在规划范围北侧，沿金龙大道形成连续的建筑界面；居

住和工业建筑的朝向尊重周边建筑肌理，结合路网走向尽量朝南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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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规划实施及保障 

第三十二条 实施保障  

（1）法规制度保障 

本规划经法定程序批准后生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的规

定，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的建设，均需遵照本规划。 

（2）规划衔接保障 

以上位规划、区域规划为统领，制定定位明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区域

协同的规划蓝图，加强本规划与其他各专项规划间的衔接协调，形成规划合力，

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3）动态监督保障 

开展对规划实施建设全过程的监督，包括短期建设的监督和长期运营的监督，

完善规划实施评估体系，加强规划实施监测评估。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法定文件由法定文本和法定图则组成。法定文本和法定图则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二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三十四条 规划修改  

规划如需调整或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

乡规划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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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土地利用规划用地平衡表 

用地代码 用地名称 面积（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07 居住用地 4.27 36.53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4.27 36.53 

10 工矿用地 5.44 46.53 

100101 一类工业用地 5.44 46.53 

12 交通运输用地 1.98 16.94 

1207 城镇道路用地 1.98 16.94 

总计 11.6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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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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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建设用地兼容性一览表 

用地类型 

可兼容用地类型  

工业用地 商业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防护绿地 

1001 0901 0701 1402 

城镇住宅用地 0701 △ ● ● ╳ 

机关团体用地 0801 ╳ △ △ ╳ 

文化用地 0803 ╳ △ △ ╳ 

体育用地 0805 ╳ △ △ ╳ 

医疗卫生用地 0806 ╳ △ △ ╳ 

商业用地 0901 ╳ ● △ △ 

物流仓储用地 1101 ● ╳ ╳ ╳ 

交通场站用地 1208 ╳ ╳ ╳ △ 

公用设施用地 13 ╳ ╳ ╳ ╳ 

公园绿地 1401 ╳ ╳ ╳ ╳ 

防护绿地 1402 ╳ ╳ ╳ ● 

广场用地 1403 ╳ ╳ ╳ △ 

注：●为允许兼容，╳为不允许兼容，△为博罗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条件和规

划要求确定允许或不允许兼容，未列入“建设用地兼容性表”的，由博罗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根据对周围环境影响和基础设施条件，具体核定兼容范围。各兼容用地类型的具体用地面积

详见法定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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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表 

分类 路名 宽度（m） 退让最小距离（m） 备注 

主干路 金龙大道 61 0 

金龙大道现状宽度是

16m，规划已按 61m

控制（已考虑退让道

路红线距离），故沿

金龙大道按 0 退线控

制 

次干路 工农路 30 15  

支路 
河堤路、

宝山路 
15 6 从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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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停车泊位指标一览表 

表 主要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停车位指标 

建筑物类型 分类 单位 标准（个） 

住宅 

普通住宅 

车位/10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1.0 

套型建筑面积≤90

㎡住宅 
≥0.7 

保障性住宅 ≥0.5 

工业、仓储 

厂房 

车位/100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0.3 

仓库 ≥0.3 

工业项目所需的行

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 

≥1.0 

 

表 自行车停车配建标准 

建筑物类型 分类 参考值 单位 

住宅 

普通住宅 ≥0.5 车位/100 ㎡建筑面积 

保障性住宅 ≥1.0 
车位/户 

商品住宅 ≥0.5 

工业 工业 ≥0.5 车位/100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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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道路交叉口禁止开口线长度控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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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公共服务设施与市政公用设施一览表 

项目名称 
数

量 

规模 

备注 
建筑面积（m2） 

用地面积

（m2） 

行政管

理与社

区服务

设施 

物业服务用

房 
1 50-300 —— 

结合住宅

小区设置 

商业设

施 
平价商店 1 —— —— 

结合住宅

小区设置 

教育设

施 

初中 — 新增 128 个学位 —— 镇区新增

教育设施

满足规划

范围需求 

小学 — 新增 257 个学位 —— 

幼儿园 — 新增 128 个学位 —— 

公用设

施 

垃圾收集点 2 —— 
服务半径不大

于 70 米 
规划新增 

配电网配电

站 
1 70-100 —— 规划新增 

通信基站 2 ≥60 —— 规划新增 

污水处理设

施 
1 —— —— 

结合工业

用地设置 

体育设

施 

儿童、老年

人活动场地 
1 —— —— 

结合住宅

小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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